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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
干部任免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经 2023 年 11 月 24 日第 25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

樊小敏同志任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实践中心主任、艺术总

监（聘任，无行政级别）；

李野同志任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实践中心副主任（副处

级），免去其中国音乐学院团委书记兼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

长职务；

免去何鹏飞同志中国音乐学院教育教学中心副主任职

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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